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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发〔2019〕15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芒东镇、勐养镇、九保阿昌族乡、曩宋阿昌族乡、河西乡、大厂乡、平山乡人民政府：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贫困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德财整合〔2019〕4号）文件精神，州财政下达我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45万元。按照精准扶贫要求和我县脱贫发展目标，经2019年4月19日梁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19年第三次会议研究决定，现将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45万元项目计划下达你们（详见附件）。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2019年是我县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之年，时间紧，任务重，各项目实施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的项目领导小组实施机构，集中精力，精心组织，抓紧实施。
二、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严格按照《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扶贫开发目标、任务、资金、权责“四到县”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梁政发〔2016〕85号）文件，县扶贫办抓好项目管理，县财政局抓好资金管理。
三、各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的实施负总体责任。县审计局对项目实施、项目资金的使用履行监管职责。
四、按时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编制上报工作。自通知下发之日起，各项目实施单位于20日内完成产业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并抄送县扶贫办、县农业农村局审定后报县人民政府；45日内完成人居环境综合提升及村内道路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并抄送县扶贫办审定后报县人民政府。待县人民政府对项目实施方案组织评审批复后实施。项目实施单位逾期不报实施方案，县人民政府将对项目进行调整，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五、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具体联系人及报送邮箱：
县扶贫办：杨祖荣，电话13759200670，报送邮箱：290265310@qq.com；
县农业农村局：杨荣润，电话18988240211，报送邮箱：747591328@qq.com。
附件：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分配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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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州扶贫办、州财政局；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纪委；
     县财政局、扶贫办、农业农村局、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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